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不字〔2019〕第10号
申请人吴某某请求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保护申请人财产权利的法定职责，于2019年4月1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瓦房店大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行为没有侵害申请人的财产权利，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批准成立瓦房店大洋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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